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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 新热点

根据法院的通报内容，原告认为，林志
颖发布的图片“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修改
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那么，这三种权利是
怎么认定的呢？

人民法院报曾做出过这样的解析：
①署名权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使用他人作品

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
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
定性无法指明的除外。

但报道同时指出，署名权的保护不能一
概而论，应考虑作品实际使用的方式、目的
等，尊重行业习惯或商业惯例。

②修改权
是指作者依法所有享有的自己或授权

他人修改其创作的作品的权利。 一般情况
下，他人未经授权而擅自修改作品，是侵犯
作者修改权的行为。

③保护作品完整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侧重于保护作者的思

想与其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的同一性，其
他人不得通过歪曲、篡改等方式改动作品而
造成读者对作品以及作者思想观点的误读。
歪曲是指故意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对事
物作不正确的反映，含有贬义；篡改是指用
作伪的手段对经典、理论、政策等进行改动
或曲解。

侵害保护作品完整权要求行为人基于
主观故意而曲解作品，使作品所表达之意与
作者所想表达之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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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图要谨慎！
林志颖4年前一张PS图，今被索赔110万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一言不合就斗图已经成为很
多人的聊天方式。所以，各种被修改、美化过的图片逐
渐变成了我们的一种语言符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被你PS过的图片可能已经侵犯了别人的版权。

不要不以为然， 因为大明星林志颖就遭遇了这么
一件事，而且版权方的索赔金额高达110万元。

林志颖发微博致歉，
主动赔偿

2月16日， 林志颖在微博发表声明，
主动承认错误， 称已由律师向权利人转
达歉意并主动提出赔偿意向， 期望能得
到权利人的谅解。

■据法制晚报

2013年8月25日， 林志颖在微博里
晒出了一张PS图片。 他发这张图片的目
的是为了庆祝其微博粉丝量达到2100
万。然而，恰恰就是这张被PS过的图片却
涉嫌侵权，被原作者起诉并索赔110万。

小编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网
站上找到了关于这起纠纷的通报。从法院
的案件通报上我们了解到，这是一幅名为
《中华男儿》的摄影作品，原本的主题是展
现我国侦察兵的真实面貌，充分反映中华
民族的气节与民族精神。 该作品在1997
年从3.5万余幅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第
十八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原作者为朱
庆福，是知名摄影师，于1992年拍摄完成
该幅作品。

法院在通报中写道： 在2013年8月
25日， 林志颖微博中发布的图片将作品
中左起第三名战士的头像换成了自己的
头像，对作品进行了裁剪并配上误导性文
字“2100万粉丝礼物提前来啰！光头的我
造型还是可以的”。 该条微博被大量的转
发、评论和点赞。

原告认为，林志颖的行为致使该作品
被严重娱乐化、作品表达的创作思想遭到
严重曲解，与作者透过原作品想要表达的
民族气节、 民族精神的严肃主题背道而
驰，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
作品完整权。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三被
告停止侵权、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林
志颖和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林志颖
和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连带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万元， 三被告承担原
告支付的合理开支5.5万元。

“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如何认定

回应

4年前一张PS图片
引发的索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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